附件1

2020~2021-1学期教学督导工作具体安排

	月份
	工作内容
	目标要求
	责任主体与督查方式
	备注

	2020.09
	制定学期工作计划
	确定日常工作和重点工作内容及其目标要求
	组长起草初稿，报主任和副主任审核
	

	
	召开校督导组专家成员会议
	总结上学期督导工作、讨论本学期督导工作具体安排
	校督导委召集
	

	
	老生返校第一周线下课堂教学检查
	检查督促师生课堂教学正常化
	校、院两级督导联合检查
	按教务处要求

	
	课程补考工作检查
	了解课程补考工作进展情况
	学院(部)督导全面检查；学校督导委重点抽查
	学校督导委检查;并抽查学院(部)检查记录情况

	
	上学期各专业期末考试质量及考核情况专项督查
	了解上学期开展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效果和教学质量。
	学院(部)督导全面检查；学校督导委重点抽查。
	学院(部)督导全面检查，形成自查报告；校督导委重点抽查。

	2020.10
	形成上学期各专业期末考试质量及考核情况督导简报
	发现线上教学或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的亮点和不足，对不足之处提出改进意见和建议，提高线上教学质量。
	校督导委、质管办
	专项督导简报

	
	对本学期实施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课程教学执行情况督查
	督查课程是否严格按照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计划执行教学工作。
	校督导委、质管办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进行督查
	依据本学期井冈山大学关于线上、线下混合教学的具体要求。

	
	专升本学生及新生第一周课堂教学检查
	检查督促师生课堂教学规范化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教务处安排进行
	按教务处要求

	
	对新进教师听课
	诊断性评价或指导性评价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
	

	
	学院(部)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专项督导
	对学院（部）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进行督查；督促培养方案修订工作规范化和科学化。
	学院(部)专业负责人(专业骨干)及学院督导组重点自查；学校督导委抽查
	依据《井冈山大学本科人才培养方案管理办法》。形成督导简报。

	2020.11
	对各学院有信息反馈、教学质量评价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听课督导。
	诊断性评价或指导性评价
	文科组、理科组及学院相关人员参加
	文科组、理科组两位小组长具体安排。

	
	对新进教师听课
	诊断性评价或指导性评价
	文科组
理科组
	文科组、理科组两位小组长具体安排。

	
	教师网上建课质量情况督查
	了解各学院（部）本学期网上建课完成情况；进一步发现教师网上课程建设存在的问题；总结网上课程建设整体质量并提出整改意见。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分组进行抽查。
	学院督导组根据教务处要求重点自查，形成自查报告；校督导委抽查。

	
	校督导组成员按联系学院选择1-2个教研室参与教研室活动，教研室主任履职情况督查
	了解教研室活动工作计划落实情况和学期工作总结(按听课计算工作量)，发现基层教学组织活动好的经验和存在问题。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参与
	

	
	校领导、院领导听讲思政课情况的督查   
	校、院领导按文件完成听讲思政课
	校督导组专家检查听课记录本
	

	2020.12-2021.01
	对2019~2020学年度督导简报反映出来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进行专项督查。
	了解学院(部) 对反映出来的问题整改落实情况及效果，促进问题整改的及时性及有效性。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进行
	学院督导组根据简报反馈的问题重点自查，形成自查报告；学校督导委抽查。

	
	开展学生对课堂教学质量满意度的问卷调查
	统计分析基础上，结合座谈会的意见和建议形成专题调研报告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进行督查
	学院督导组配合

	
	对各学院有信息反馈、教学质量评价排名靠后的教师进行回头看听课督导。
	诊断性评价或指导性评价
	文科组、理科组及学院相关人员参加
	文科组、理科组两位小组长具体安排

	
	实验教学执行和实验教学文档资料整理、实验室人员考核与管理情况专项督导。
	了解学院(部)实验教学执行情况，实验教学文档资料整理归档，实验室人员考核与管理，促进实验教学的科学性与规范性。
	校督导组专家根据联系学院的安排进行
	按照教务处有关实验教学质量及管理评价实施办法。形成督导简报。

	
	听课情况汇总和反馈
	书面反馈所在学院、个别当面反馈及其指导
	校督导委专家组成员
	

	
	期末考试巡考
	按教务处要求，重点在督导考试环节的规范性
	教务处
校督导委专家组成员
	按教务处安排


